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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的回复 

 

大华核字[2021]0012778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我所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收到贵所下发的《关于对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1〕第 434 号），现将相关问题回复如

下： 

1、关于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银投资”）向你公司孙

公司东方园林集团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环保”）增资事项。 

（2）请你公司根据上述协议，全面核查并说明在上市公司合并报表层面，

针对农银投资事项自 2018 年起的会计处理过程，并说明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准确、

依据是否充分，特别是在 2019 年年报中你公司是否足额计提财务费用；你公司

历年定期报告是否存在重大会计差错或虚假记载，是否存在应更正的重大会计

差错。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对此发表专项核查意见。 

回复： 

（1）金融工具准则中“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区分的基本原则”为：是否存

在无条件地避免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如果企业不能无条件地

避免以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来履行一项合同义务，则该合同义务符合金融

负债的定义。 

2018 年 11 月收到农银投资 10 亿元投资款，根据签订的股东协议，设置了

较严的保障条款和对农银投资最低回报的承诺，如果分红不足，则需要控股股

东环境投资（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进行补偿，因此农银投资 10 亿元投资款在

东方园林合并报表层面符合金融负债的定义，列示为金融负债，按照协议约定

投资款的 20%计提财务费用，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账务处理正确。 

(2)根据 2019 年 11 月补充协议条款，基于风险降低，协商降低了投资回报

和最低业绩要求，且有回购条款，东方园林合并报表层面，仍应做为金融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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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示。 

根据金融工具准则“第十三条企业对原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的合同条

款作出实质性修改的，应当终止确认原金融负债，同时按照修改后的条款确认

一项新金融负债”，“第十四条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终止确认的，企业应当

将其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对价（包括转出的现金资产或承担的负债）之间的差额，

计入当期损益”。  

根据 2019 年 11 月补充协议条款，合同条款发生了实质性修改，应当终止

确认原金融负债，同时按照修改后的条款确认一项新金融负债。在补充协议签

订前按原利率计提财务费用，签订补充协议后，按照补充协议农银投资回报由

前期投资回报+前期投资回报未支付部分利息+每年度业绩承诺最低分红三部分

构成，结合前期投资回报、利息支付、分红、投资回购时点，计算出补充协议

调整后的实际利率为 6.53%，并按实际利率 6.53%确认一项新的金融负债，同

时终止确认原债务本息，差额计入当期损益。2019 年补充协议签订后，按照调

整后的利率计提剩余期间利息，2019 年会计处理符合谨慎性原则，按照资金实

际占用时间和内含报酬率计提各期财务费用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财务费用足

额计提，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3）2020 年 4 月公司与农银投资签订补充协议，根据补充协议的相关条

款和本笔业务的投资属性，公司按权益工具核算，农银投资对公司豁免利息

7709 万元，计入投资收益，对农银投资的 5000 万分红冲减农银投资享有的股

东权益。 

东方园林 2020 年 2、3 季度将按照协议支付给农银的 5000 万视同分红，冲

减农银投资享有的股东权益，将计提的财务费用 7,709 万元，认为是豁免债务，

计入投资收益。 

在年报审计时，关于农银投资 10 亿元由金融负债转为权益工具，会计师与

东方园林达成一致意见；关于豁免债务，会计师认为实际豁免债务金额为 2,709

万元。根据新签订的协议条款，合并报表层面农银投资对集团环保的 10 亿元投

资由金融负债转为权益工具，转为股权后，以 2020 年 3 月 31 日为基准日，以

集团环保按照收购非同一控制下子公司时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对报表进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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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后的合并报表股东权益，按农银投资股权比例计算的股东权益为 10.13 亿元，

金融负债账面价值为 10.27 亿元，差额 0.14 亿元计入投资收益。 

2021 年 10 月，东方园林聘请评估机构对集团环保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全

部股东权益公允价值进行评估，评估值为 28.335 亿元，农银投资享有的权益为

10.12 亿元，与公司确认的农银投资享有的净资产权益 10.13 亿元相差不大。按

评估值计算农银投资应享有的股东权益为 10.12 亿元，应确认投资收益金额为

0.15 亿元，与年报确认金额差异为 117 万元，差异金额较小。鉴于第三方机构

的评估值也是参考价值，东方园林 2020 年 4 月对农银投资享有的股权公允价值

的判断是合理的。 

2021 年 4 月 29 日，东方园林发布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和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基于以上分析，东方园林 2020 年度报告根据最新补充协议对农银投资投资

款会计处理正确，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项目合伙人） 徐士宝 

 中国注册会计师：  

  谢俊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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